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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 减值损 失分 摊例 解

《企业会计准则第 8号———资产减值》对固定资

产、无形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以成本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商誉、已探明矿区权益的油气资产、权益法核

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和成本法核算的、在活跃市场中有

报价、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的长期股权投资等长期

资产的减值进行了统一规范，同时提出了一系列新概

念：单项资产和资产组、总部资产和资产组组合。单项

资产是指能独立产生现金流入的某一项资产；资产组

是指企业可以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其产生的现金流

入应当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产生的现

金流入；总部资产包括企业集团或其事业部的办公

楼、电子数据处理设备等资产；资产组组合是指由若

干个资产组组成的最小资产组组合，以及按合理方法

分摊的总部资产部分。资产减值准则对资产的认定以

及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已给出了比较详细而明确的操

作指引，本文通过实例来探讨资产已经认定且可收回

金额也已确定的情况下如何计算分摊减值损失。

一、资产组的减值处理

例 1：大地公司有一条光学仪器生产线，由 A、B、

C、D四大部件组成，各部件的使用寿命相同，均不能

独立产生现金流量，但整体能够独立产生现金流量，

故大地公司将该生产线认定为一个资产组。2007年，

大地公司的市场份额被其他企业夺去 30%，导致销售

收入水平严重下降，因此在年末进行减值测试。

2007年 12月 31日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为 1 600

万元，其中 A、B、C、D四大部件分别为 250万元、350

万元、400万元和 600万元。估计 A部件的公允价值

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为 150万元（未来现金流量无

法测定），B部件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260万元（公

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无法确定），C、D部件

无论是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还是未来

现金流量的现值均无法合理估计，但可以合理预计出

该资产组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为 1 000万元。

该资产组账面价值为 1 600万元，可收回金额为

1 000万元，则资产组减值 600万元。A、B、C、D四大部件按比例分摊

的金额分别为 93.75万元、131.25万元、150万元和 225万元。A部件

扣除减值损失后的账面价值为 156.25万元（250-93.75），而其可收回

金额为 150万元，故A部件分摊了减值损失后还留有 6.25万元的余地。

B部件的可收回金额为 260万元，B部件最多只可以分摊 90万

元（350-260）的减值损失，未抵减的 41.25万元（131.25-90）应再次在

A、C、D三大部件上按其第一次分摊后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56.25万

元、250万元和 375万元）比例分摊，则分摊额分别是 8.25万元、13.2

万元和 19.8万元。但 A部件在第一次分摊后只留有 6.25万元的余

地，因此不足部分 2万元应在 C、D两大部件上按其第二次分摊后的

账面价值（236.8万元和 355.2万元）比例进行第三次分摊，分摊额分

别为 0.8万元和 1.2万元。详细数据见表 1：

大地公司应作如下会计分录：借：资产减值损失 600万元；贷：固

定资产减值准备———A 部件 100 万元、———B 部件 90 万元、———C

部件 164万元、———D部件 246万元。

二、商誉、总部资产及资产组组合的减值处理

例 2：湖湘公司拥有 1号、2号、3号三条生产线，分别生产不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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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型号的三合板。三条生产线均可独立产生现金流量，湖湘公

司将它们都分别认定为资产组，由总部统一经营管理。2007

年年末三条生产线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 600 万元、1 800万

元和 2 000万元，另有 540万元的商誉分摊其上的金额分别

为 160万元、180万元、200万元。1号资产组由 J、K两部机器

构成，其账面价值分别是 1 000万元和 600万元；2号资产组

由 L设备和 H专利权构成，其账面价值分别为 1 500万元和

300万元；3号资产组由M、N两台设备构成，其账面价值分

别为 800万元和 1 200万元。J、K的使用年限是 5年，L、H的

使用年限是 10年，M、N的使用年限是 15年，均采用直线法

计提折旧或摊销。公司总部拥有一座办公大楼和一个研发中

心，账面价值分别为 840万元和 500万元，办公大楼的账面价

值可以在合理和一致的基础上分摊至各资产组，但研发中心

的账面价值不可以在合理和一致的基础上分摊至各资产组。

由于同业竞争加剧，2007年三个资产组的收入均受到明显影

响，2007年年末对它们进行减值测试。

研发中心的账面价值不可以在合理和一致的基础上分摊

至各资产组，因此 1号、2号、3号资产组构成最小的资产组组

合。假定各资产组和资产组组合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

的净额难以确定，经测算得出的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分别为

1 075万元、2 100万元、1 960万元和 5 044.5万元。

1. 将办公大楼的账面价值按资产组账面价值比例分摊

至各资产组。1号、2号、3号资产组的使用年限分别为 5年、

10年和 15年且采用直线法计提折旧，它们计算账面价值的

权重分别为 1、2、3。1 号资产组应分摊额=840伊1 760/

（1 760伊1+1 980伊2+2 200伊3）=120（万元），2号资产组应分摊

额=840伊1 980伊2/（1 760伊1+1 980伊2+2 200伊3）=270（万元），

3 号资产组应分摊额=840伊2 200伊3/（1 760伊1+1 980伊2+

2 200伊3）=450（万元）。

分摊后三个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1 880万元、2 250

万元和 2 650万元，三个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分别为 1 075

万元、2 100万元、1 960万元。1号资产组发生减值 805万元，

首先冲减商誉 160万元，然后将余下的 645万元分摊至办公

大楼和 1号资产组本身，其中办公大楼应分摊 45万元（645伊

120/1 720），1号资产组本身应分摊 600万元（645-45），最后

将 1号资产组本身的分摊额 600万元再在 J、K之间进行分

摊，J应分摊 375万元（600伊1 000/1 600），K应分摊 225万元

（600-375）；2号资产组发生减值 150万元，只需在商誉中抵

减；3号资产组发生减值 690万元，首先应将商誉全额冲掉，

然后将余下的 490万元分摊至办公大楼和 3号资产组本身，

其中办公大楼应分摊 90万元（490伊450/2 450），3号资产组

本身应分摊 400万元（490-90），最后将 3号资产组本身应分

摊额 400万元再在 M、N之间进行分摊，M应分摊 160万元

（400伊800/2 000），N应分摊 240万元（400-160）。

2. 比较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分摊减值

损失后 1号、2号、3号资产组及办公大楼、研发中心的账面价

值分别变为 1 000 万元、1 830 万元（其中商誉 30 万元）、

1 600万元、705万元和 500万元，即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

为 5 635万元，而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为 5 044.5万元，

剩余减值 590.5万元应再做处理。

3. 处理剩余减值 590.5万元。应先抵减商誉 30万元，然

后将其余的 560.5万元按比例分摊至除商誉以外的其他各项

资产。

J 机器应再分摊的减值损失=560.5伊（1 000-375）/

（5 635-30）=62.5（万元），K 机器应再分摊的减值损失=

560.5伊（600-225）/（5 635-30）=37.5（万元），L设备应分摊的

减值损失=560.5伊1 500/（5 635-30）=150（万元），H专利权应

分摊的减值损失=560.5伊300/（5 635-30）=30（万元），M设备

应再分摊的减值损失=560.5伊（800-160）/（5 635-30）=64（万

元），N 设备应再分摊的减值损失=560.5伊（1 200-240）/

（5 635-30）=96（万元），办公大楼应再分摊的减值损失=

560.5伊705/（5 635-30）=70.5（万元），研发中心应分摊的减值

损失=560.5伊500/（5 635-30）=50（万元）。

4. 各项资产经上步计算后的账面价值和减值损失分别

如下，详见表 2。

将各项资产经上步计算后的账面价值与以下三者之中的

最高者进行比较：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

（如可确定）、该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如可确定）和

零。假定以上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均不低于其公允价值减去

处置费用后的净额或其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明显不低于

零），则上表列示的减值损失就是最终应确认的减值损失。只

要其中有一项的账面价值低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

净额或其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就要将不足部分在其他资产

中重新进行分摊（参见例 1）。

5. 应作如下会计分录：借：资产减值损失 2 235.5万元；

贷：固定资产减值准备———J 机器 437.5 万元、———K 机器

262.5万元、———L设备 150万元、———M设备 224万元、———

N设备 336万元、———办公大楼 205.5万元，无形资产减值准

备———H专利权 30万元、———研发中心 50万元，商誉减值准

备 5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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